附件2

消防检测服务机构设备配备要求

	序号
	设备名称
	单位
	配备数量
	备注

	1
	计算机
	套
	3
	每套中包括光盘刻录机、移动存储器各1个

	2
	打印机
	台
	1
	激光打印机

	3
	传真机
	台
	1
	适用普通纸

	4
	照相机
	台
	3
	不低于800万像素

	5
	录音录像设备
	个
	2
	用于现场记录，记录时间不少于10h

	6
	对讲机
	对
	2
	通话距离不小于1000m；含防爆型一对

	7
	消防技术服务专用车辆
	台
	2
	满足装载相关专业设备和开展消防技术服务要求，并设置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标识

	8
	个人防护和劳动保护装备
	按照实际需要配备

	注：打印机、传真机等可配备同时满足相应要求的一体机。




